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６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０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也无取消部分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１２６

号公司办公楼

２２

层

２２０１

号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蔡哲夫董事长；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的授权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占股权登记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总股份

２

，

２８０

，

４４９

，

５１４

股的

６９．７７％

，其中流通股东

３

人，代表

４３９

，

１２２

，

０３７

股份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部分成员、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结果情况：

（一）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草案）报告》。

（四）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母公司口径）实现净利润

１２６

，

９２５

，

９８４．２５

元，按照《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计提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２

，

６９２

，

５９８．４３

元， 加上年结转到本年的未分配利润

１０４

，

８０４

，

８７３．４６

元，本年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２１９

，

０３８

，

２５９．２８

元。扣除

２０１１

年度减免企业所得

税金

１４

，

９３２

，

４６８．７４

元 （按照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规定， 拟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

１４

，

９３２

，

４６８．７４

元），本年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２０４

，

１０５

，

７９０．５４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总股本为

２

，

２８０

，

４４９

，

５１４．００

股，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３

元（含税）进行分配，预计现金分配

利润数为

６８

，

４１３

，

４８５．４２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本年度盈余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五）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六）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融资额度及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信用

担保的议案》。

１

、根据公司生产及发展需要，预计

２０１２

年需融资总额

４９．３６

亿元（其中新增融资

１６．８

亿

元，置换贷款融资

３２．５６

亿元）。主要用于如下项目：

（

１

）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

２×３０

万千瓦机组建设资金

７

亿元；

（

２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山公司”）“上大压小”

１×６０

万千瓦机组工

程建设资金

３

亿元；

（

３

）大唐桂冠山东电力投资有限公司风电工程建设资金

１．４

亿元；

（

４

）大唐桂冠盘县四格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建设资金

２．８

亿元；

（

５

）广西桂冠开投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乐滩水电站移民投资资金

１．５

亿元；

（

６

）四川川汇水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０．３

亿元；

（

７

）湖北省巴东县沿渡河电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建投资资金

０．８

亿元；

（

８

）置换贷款

３２．５６

亿元。具体贷款到期时间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１

月

１２

月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８１０ １１

，

０００ ６１

，

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７７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２０

，

４０５ ３２５

，

６１５

２

、根据

２０１２

年资金总安排，

２０１２

年拟为合山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８

亿元提供担保。

上述企业均为公司控股或全资子公司。

（七） 以

１

，

５９０

，

８９４

，

９８２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

，

１２５

，

５２０

股反对，占

０．０１％

，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控股子公司发放不超过

３０

亿元委

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３０

亿元的委托贷款，根据各控股子公司

资金实际需求，在

３０

亿元的总额度里综合平衡，办理委托贷款。

办理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公司将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优势，以（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的

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定向工具、保险资金债权性投资融资等筹措的资金，或经营

短期自有资金，以及其他渠道（包括银行贷款）筹措的低成本资金。

接受委托贷款的控股子公司：包括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桂冠开投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平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茂县天龙湖电力有限公司、茂县金龙潭电力有限

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福建安丰水电有限公司、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司、

四川川汇水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大唐桂冠山东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湖北省

巴东县沿渡河电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唐桂冠盘县四格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以及

２０１２

年度以并购或新设等方式纳入公司实际控制的子公司。

（八）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工作的审计机构。

２０１２

年度年报审计费用预计

１５０

万元；收购其他电站专项审计、盈利预测审核等费用（若有）

根据工作需要和费用标准另计。

（九）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

、董事选举结果：

董事候选人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结果

票数（股）

占总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比例（

％

）

票数（股） 票数（股）

蔡哲夫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戴 波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李少民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武洪举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方庆海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果树平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张 鲁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２

、独立董事选举结果：

独立董事

候选人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结果

票数（股）

占总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比例（

％

）

票数（股） 票数（股）

阮响华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沈 琦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吴集成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闵 勇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阮响华先生、沈琦先生、吴集成先生、闵勇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得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十）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监事选举结果：

监事候选人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结果

票数（股）

占总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比例（

％

）

票数（股） 票数（股）

王国平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刘峰彪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谢伟明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当 选

另外，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吴启良先生、容党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直接进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十一）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１８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发行不超过

１８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 根据资金需求以及利率水平分次

发行。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足、贷款置换和其他合规用途等；同意聘请中介

机构的方案。

（十二）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非公开定向发行

４０

亿元定向工

具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非

公开定向发行规则》的相关规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非公开定向发行

４０

亿元不超过

５

年期的

定向工具。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利率水平分次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发行（最终发行金额及期限

以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金额为准）。 定向工具的综合融资成本低于同期贷款利

率（最终利率由定向工具的市场利率确定为准）。

定向工具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如下项目： 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

２×３０

万

千瓦机组建设（静态总投资

２６．４６

亿元，动态总投资

２８．４４

亿元）、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上大压小”

１×６０

万千瓦机组工程后期建设资金、大唐桂冠山东电力投资有限公司风电

工程建设投资、贵州盘县四格风电场一、二期

９．５

万千瓦机组工程建设（总投资约

９

亿元）、广

西桂冠开投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乐滩水电站移民投资（

４．７

亿元）及其它电力项目建设、置

换到期融资

３２．５６

亿元及补充流动资金。

（十三）以

１

，

５９１

，

０２０

，

５０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

１８

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发行公司债券：

（一） 发行额度：不超过

１８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

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二）发行期限：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１０

年（含

１０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

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授权董事会根据相

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三）发行利率：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市场询价

协商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四）债券担保：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担

保，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五）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所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

２０１２

年

发展项目新增融资需求

１６．８

亿元，以及用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及其他合规用途。

（六）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可安排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

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七）拟上市交易场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八）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九）偿债保障措施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

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十）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债

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维护公司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

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

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

（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等）、还本付息的方式、担保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

款等条款、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债券上市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２

、聘请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保荐人（主承销商）、律师、审计机构、资信评级机构等，办

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请的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

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

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

信息披露；

３

、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

４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公

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５

、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６

、本授权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四、律师见证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由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王建文、黄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

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６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１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南宁召开。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蔡哲夫董事长主持，应到董

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李少民委托董事张鲁、董事果树平委托董事方庆海、独立董事阮

响华委托独立董事吴集成、独立董事沈琦委托独立董事闵勇代行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

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蔡哲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戴波、李少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

二、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蔡哲夫

委员：戴波、李少民、方庆海、张鲁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阮响华

委员：果树平、张鲁、沈琦、吴集成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闵勇

委员：李少民、武洪举、沈琦、吴集成、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集成

委员：武洪举、果树平、阮响华、闵勇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６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２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南宁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选举王国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６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３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及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的公告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广西证监局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举办 “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开通仪式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将参加此次活动并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

资者进行网上交流。投资者可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

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高管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３

证券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２０２１６．２４３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２０．９８％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５２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成

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２０００

万股。经上海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２１

号文

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发行的

９６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网下配售股份

２４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

４８１８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３６１８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１２０００

万股。

二、公司股份总数及结构的变动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实施了《关于实施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９６３６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

７２３６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２４０００

万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公司股票首次发行前， 除控股股东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陈士良先生

外，其他股东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马斌斌、周建英、张玉清、汪旻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外资股

东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还同时承诺：自成为公司股东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故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股份不在本次解除限售股范围内。

四、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１

、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士良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外资股东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自成为公司股东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公司股东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元畅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马斌斌、周建英、张玉清、汪旻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担任本公司董事长的陈士良先生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承诺期限届

满后，上述股份均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５

、作为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许

金祥、沈培兴、陈建荣、沈昌松、屈玲妹、钟玉庆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 也不由浙江桐昆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回购其股份。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

分别作为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的股东，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许金祥、陈

士南、沈培兴、陈建荣、屈玲妹、沈昌松、钟玉庆、夏永高、汪建根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投资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投资公司回购其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

投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投资公司的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执行。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

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股总数为

３６１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公司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７２３６０

万股，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为

２０２１６．２４３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０．９８％

，占公司限售股总数的比例为

２７．９４％

。

３

、公司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

（万股）

１

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６２．０８１０ ５８６２．０８１０

２

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６２．０８１０ ５８６２．０８１０

３

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６２．０８１０ ５８６２．０８１０

４

马斌斌

８００ ８００

５

周建英

６９０ ６９０

６

张玉清

６００ ６００

７

汪旻

５４０ ５４０

合计

２０２１６．２４３０ ２０２１６．２４３０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９ －２０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２０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５２１

，

４３７

，

５７０ ５４．１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４２ －２０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２０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４３７

，

８３７

，

５７０ ４５．４４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３８

，

３４７

，

４４０ ５５．８７ －１７５

，

８６２

，

４３０ －１７５

，

８６２

，

４３０ ３６２

，

４８５

，

０１０ ３７．６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１

，

６５２

，

５６０ １０．５５ －２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３５２

，

５６０ ７．８２

４

、外资持股

８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７ ８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７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８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７ ８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７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９１ ２０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２０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４４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４５．８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９１ ２０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２０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４４２

，

１６２

，

４３０ ４５．８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９６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６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中登公司证明。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28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联合建立“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书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背景介绍

为了提升国内城市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与工程水平，培养此领域的专业人才，使中国资

源循环利用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基于公司被国家发改委授予的“城市矿产资源循

环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研究中心”）的工作基础，公司与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发挥双方优势，资源共享，决定联合建立“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2012

年

5

月

12

日，双方在深圳共同签署“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深圳市格林美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建立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合作协议书 （以下简称

“本协议”）。

2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事项不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对外投资具体情况

1

、建设目标

建成系统的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发平台，包括政策研究室（包括碳足迹及生命

周期研究等）、装备研究实验室（开展城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的装备研究）、物理实验室（开展

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等深度拆解破碎分选技术和资源化产品关键技术研究）、化学实验室

（开展废物回收钴镍钨、稀土、稀散、稀贵金属研究）；形成完善的管理和研发团队，引进国外

高水平人才。实验室建设标准和队伍建设具体规划等由双方协商后另行确定。

2

、组织机构

（

1

）研究中心为非独立法人机构，建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依托清华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能源与环境学部，其运行管理需遵守其相关规定。

（

2

）研究中心设管理委员会，由双方任命的资深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以下简称“管

委会”），其职能是确定联合研究机构的研发目标和决定重大事务。管委会由双方派员共同组

成，分别派员

3

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由双方协商确定，任期三年。

（

3

）研究中心设顾问与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相关成员主要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邀请确定，公司配合并提出意见。

（

4

）研究中心行政、发展、策划、信息交流等相关职能部门建设由公司牵头，清华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配合并提出意见。

3

、投资进度与费用来源

（

1

）研究中心建设时间为三年，公司累计提供经费不少于

3000

万元人民币，第一年到校

经费不少于

1500

万元，首次支付

500

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有资金。

（

2

）投入资金用于研究中心进行技术研发和实验而购置的设备、器材。

（

3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负责在收到第一笔

500

万元款项的同时，力争半年内落实研

究中心场所

500m

2

，提供相应的人力、技术支持；同时，负责研究中心人员素质的培养和提升，

引进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兼职专家。

4

、科研管理

（

1

）研究中心科研工作采取项目制，项目经费由公司投入研究中心的经费支出，管委会

根据确定的研究开发计划进行项目立项。

（

2

）项目采用负责人制，经管委会项目批准后，项目负责人应与研究中心签署专项技术

合同。项目承担人可为双方科研人员，或经管委会批准的其它研发团队。

（

3

）研究中心每年向管委会提交年度报告，实验室建设、队伍建设、研发成果和学术交流

成效等绩效接受管委会的评议。

（

4

）研究中心成立前，双方已有的技术成果归原持有方。研究中心成立后，双方在科研项

目立项批准的专项技术合同中约定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能充分发挥公司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优势， 共同建设城市矿

产资源循环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有利于提升国内城市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与

工程水平，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实力、吸引人才，提高公司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12-15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05

月

12

日接到股东王莺妹女士有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王莺妹女士将

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0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3%

）质押给中投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为临海市永太投资在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

续，质押期限为

2012

年

05

月

10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王莺妹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

67,86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24%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王莺妹女士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3,0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75%

。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32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等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不予核准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等的决定》（证监许可【

2012

】

646

号）。经

2012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11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换股吸收合并）未获通过，审核结果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进行了公告。

按照该决定规定， 本公司董事会将于收到上述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就是否修改或终止本次

重组方案作出决议，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33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以电话或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董事彭益、袁楚贤、毛小平因与吸

收合并对象存在关联关系对议案回避表决。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议案》。

2012

年

4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2012

年第

11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换

股吸收合并）未获通过。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和并购重组委的意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

料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并尽快将修订后的申请材料重新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董事彭益先生、袁楚贤先生、毛小平先生因与吸收合并对象存在关联关系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回避，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12-013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263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60,000

万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

核准文件的要求和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

1

、发行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明成、胡述锋

电 话：

010-83567903/83567905

传 真：

010-83567963

2

、保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杨博、黄立海

联系人：郑淳、严薇

电 话：

010-60833606

传 真：

010-60833659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18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公开发行了

250

亿元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简称工行转债）。现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工行转债自

2012

年

5

月

21

日起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113002

；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质押券申报代码：

105805

。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2-038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在江西省设立全资子公司及投资建设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2012

年

4

月

23

日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

<

江西省设立全资子公司及投资建设尚荣医疗健康

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

>

的议案》。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与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南昌县人民政府” ）签署了《关于投资建设江西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项目合同

书》（以下简称“合同书”）。本合同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才能正式生效。

2

、项目计划达产周期为

60

个月，时间周期较长，对公司近期业绩并不产生明显影响。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的概述

为了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求， 增加公司产能及业务拓展的需

要，更好的整合公司医疗产业资源，增强公司在医疗领域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

公司拟在江西省南昌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在南昌市小蓝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尚荣医疗健康

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项目。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等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新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该项目计划由公司拟新设立公司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准为准）负责实施。

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梁桂秋

公司主营业务：产业综合体的开发与建设，项目投资与管理（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准为准）。

项目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小蓝经济开发区

项目资金来源：项目资金拟由新设公司通过申请银行贷款及其他方式解决

三、拟投资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的项目概述

通过在江西省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 （南昌产业园），大

力发展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及相关联的产业， 搭建数字一体化手术室及其配套医疗设备产业

等相关研发平台，建设上述产品产业化生产线，为公司赢取最大利润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1

、项目名称：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

2

、项目地址：该项目拟出让地块座落于江西省南昌市小蓝经济开发区（国土管理部门将

对该项目拟出让地块进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公司参加该宗土地的竞投、竞买），拟规划用地

总建筑面积约

40

万

m

2

，（其中产业生产约

29

万

m

2

，研发用房约

4

万

m

2

，其他用房约

7

万

m

2

）。

3

、资金来源：银行贷款及其他方式解决。

4

、项目计划建设周期：建设期为

2012

年—

2017

年，项目分两期共五年建设完毕，在签

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且项目用地达到“七通一平”的条件下计划于

2012

年

12

月

底前开工建设。

5

、项目投资概况：总投资为

161,028.2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24,442.69

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

36,585.51

万元。

6

、项目达产计划：一期项目投产后第一年达到一期设计产能

60%

，第二年达到一期设计

产能

40%

；二期项目投产后第一年达到二期设计产能

70%

，第二年达到二期设计产能

30%.

7

、项目经济效益预估：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

130,000

万元，预计可现实利润总

额

49, 207

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

7.4

年，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为

11%

，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

8

、 项目其他相关情况： 项目建设情况详见

2012

年

5

月

15

日在巨潮咨询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本项目需经股东大会审批后方可实施。

四、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中央及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断

加大。

（

1

）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

“十二五”期间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增加财政投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

（

2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2

年主要工作安排

2012

年，我国将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以县级医院为重点，统筹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

制、补偿机制、人事分配、药品供应、价格机制等综合改革，选择在

300

个左右县（市）开展县

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具体模式，拓展深化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

作。

（

3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

2011

年

3

月

27

日， 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

年本）》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其中重点鼓励：医药类中

新型医用诊断医疗仪器设备、 微创外科和介入治疗装备及器械、 医疗急救及移动式医疗装

备、康复工程技术装置、家用医疗器械、新型计划生育器具（第三代宫内节育器）、新型医用材

料、人工器官及关键元器件的开发和生产，数字化医学影像产品及医疗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

（

4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

2011-2015

年）

2012

年

1

月

14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

（

2011-2015

年），重点提出：加快生物技术药和医疗器械的发展，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重点打

造南昌小蓝经济开发区等六个全省生物和新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 本项目的建设也完全符

合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节

奏的加快，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在不断增加，这一系列的因素促进了医疗卫生消费的增长

及医疗服务市场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地推动了医院建设的发展。公司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

医院手术室的建设，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公司已积累了专有的核心技术、丰富的行业经验及

管理经验、良好的企业信誉与品牌知名度，建有完整的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网络以及信息平

台，聚集和培养了大批业内精英，为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基础。

五、拟投资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为紧抓行业发展机遇，增加公司产业资源储备，整合公司医疗产业的研发能力，更好

的推动公司医疗产业相关产品的发展， 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拟利用自身技术优

势，搭建数字一体化手术室及其配套医疗设备产业等相关研发平台，建设上述产品产业化生

产线。

2

、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品体系和产业链条，并可形成规模化生产效益，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公司长期持续发展，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

要和高速发展的市场需要，同时也可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六、风险提示

1

、公司在具体实施时可能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的投资额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公司在

具体实施项目时，将本着科学合理且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谨慎投入。

2

、该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存在因宏、微观产业及国家政策变化致使具体方案实施发生调

整的可能，方案实施以及土地出让手续的办理等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项目的最终投资金额

以实际金额为准，如有重大变化，公司将履行相关义务另行公告。

3

、公司总部在深圳，主要管理人员集中在深圳，江西省南昌市与深圳市距离较远，尚荣

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的建设工作量较大，对公司管理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如果

公司管理人员无法适应，将给公司带来风险。

4

、该项目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及其他方式解决，该项目的资金来源存在银行贷款不到

位的风险。

5

、本次投资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一些其他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公司会以不同的

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

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 、其他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上述投资事项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

在江西省设立 “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 及投资建设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 （南昌产业

园）”项目的相关事宜。

八、备查文件

1

、《合同书》；

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

、《江西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